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盧女士： 
 

4月21日交通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所通過的議案 

 

 謝謝貴秘書處4月25日就上述事宜致運輸及房屋局局

長的來函收悉。本局現作回覆。 
 
 我們自2015年11月起研究推行專營的士以來，透過不

同渠道多次與的士業界團體、工會及其他持份者保持溝通，

聽取多方面的意見，亦同時留意社會民意和輿論。總括而

言，市民普遍歡迎推出專營的士，認為能為他們提供新選

擇，期望新服務盡早推出。部分的士業界則擔心專營的士對

現有的士行業帶來衝擊，認為即使要推行專營的士，也只應

透過讓部分普通的士牌照轉換成專營的士經營權施行。當局

不認同這個訴求，因它等同封閉市場，有違公開競爭的原

則。 
 
 我們在4月21日向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提交最新建

議方案 1。當中對去年的初步建議方案作出了一些合適的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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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一來回應的士業界的關注和憂慮，二來也使專營的士更

符合市民對更便捷及較高質素的「網約」服務的要求。  
 
 在該會議上，委員對優化個人化點對點服務的意見紛

陳。通過的五項的議案中，一項要求擱置建議（七票支持、五

票反對及一票棄權）。其餘的四項議案基本上在支持推出專營

的士的同時，就執行細節提出不同的意見，例如：認為在推出

專營的士的同時，應透過加強打擊違法行為、加強司機培訓及

引入合適的業內服務質素監管機制，全面提升普通的士服務質

素；認同新服務應以有別於現有牌照的新制度推出，亦應設有

期限；認為政府應檢討出租車服務政策，為「網約」模式服務

引入合適的規管制度，迎合市民的需要；認為政府應重新考慮

規定專營的士營辦商須與轄下司機維持僱傭關係；以及考慮優

先讓現時普通的士牌照轉換成專營的士經營權。 
 
 因應上述就專營的士諮詢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的結

果，以及社會上普遍支持的意見，我們的結論仍是透過推出專

營的士可以回應社會上對服務質素較佳、收費較高的個人化點

對點服務的新需求。至於應否探索引入其他新服務（如受規管

的網約車），則可視乎立法會將來審議專營的士法案的結果而

決定。 
 
 然而，提升的士服務必須雙管齊下。普通的士收費較為

廉宜，會繼續是普羅大眾主要使用之的士服務。推出專營的士

後，18 000多輛現有的士仍會繼續是個人化點對點公共交通服務

的主體。因此，一方面政府繼續致力改善現行的士服務質素及

經營環境，當中包括（一）檢視現行各種的士違規行為的罰

則；（二）永久放寬的士在時速70公里以下路段內的繁忙時段

及「上午7時至下午7時或8時」限制區的停車限制；（三）延長

司機證有效期；（四）修訂的士等駕駛執照申請人須持有效私

家車或輕型貨車駕駛執照最少三年的規定，將規定改為最少一

年，並要求申請的士正式駕駛執照的人士，須修畢由運輸署署

長指明並認可的職前訓練課程及取得及格成績；以及（五）積

極考慮提供資助予的士司機報讀培訓課程。上述措施預計可於

兩、三年內推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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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政府會繼續與的士業界維持緊密聯繫，我們

建議在現有的士牌照制度下，透過全面改組現行運輸署下的優

質的士服務督導委員會，加強與業界及其他重要持份者（包括

例如運輸學會、乘客關注組織、消費者委員會、競爭事務委員

會及勞工團體）的互動合作，推動改革及商討可行的配套措

施。改組工即將展開。 
  
 上述措施屬《公共交通策略研究》下的建議之一。我們

將在6月16日向交通事務委員會匯報《公共交通策略研究》的

研究結果，並聽取委員會的意見。《公共交通策略研究》的研

究報告可於運輸及房屋局網頁下載 (http://www.thb.gov.hk)。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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